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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如果各方面能適當顧及工作中所涉及的危險及採取有關的預防措施，

則大部分職業意外都可以避免。製備僱主安全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達
到這個目標。安全政策不獨可以顯示出管方如何重視他們在工作安全和健
康方面的責任，而且更可以識別工作上的危險及應採取的防範措施。此
外，在政策內，個人方面的責任應明確列出，以確保預防措施能得以正確
執行。

本處希望本指南能對預備為公司編寫或修訂安全政策的人士有所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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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要點
書面安全政策通常應包括下述三方面： 

(a)	 僱主對其僱員的安全及健康的一般政策聲明；

(b)	 執行政策的組織； 

(c)	 執行政策的安排。

每名僱主都應有責任編寫一份書面聲明，解釋他對僱員的工作安全及
健康所採納的一般政策，以及執行該套政策的組織及安排，並使全體僱員
知悉該份聲明及任何修訂本的內容。

僱主如諮詢其僱員的意見，及重視安全委員會的建議，實屬明智之
舉。這樣做法可確保在推廣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方面，發展和維持最佳的組
織及最妥善的安排。

很多時候，由於技術上的改變、添置新工作設備及擴闊工作地點、使
用新的原料或接下新類別的訂單等，都會將新的危險帶進工作地點。這正
是須要學習及採納新預防措施的階段，而管方亦須要修訂安全政策以增加
新資料。

所有僱主均必須確保有關的書面安全政策能切合時宜。例如：有關負
責安全和健康事務的人員如有更換，便必須將修改事項公佈，不可拖延，
讓全體僱員週知。當有任何改善措施或變動影響僱主的政策時，均應在定
期修訂中反映出來。

僱主的實際行動遠較安全政策所說的一套重要。這裡必須強調一點，
就是文字本身不能防止意外，只有靠實施和運用政策才能防止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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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僱主的一般政策聲明
這項聲明是僱主對工作安全和健康的整體目標，內容應包括下述各

項： 

(a) 清楚說明僱主決意為僱員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及確保僱
員所做的工作不會對任何人士的安全及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b)	 列出可供僱主及僱員就安全及健康問題諮詢意見的設施。 

(c) 列出尋求所需專業意見的政策，以判斷在工作安全及健康方面存
在的危險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d) 承諾向僱員提供有關資料和所需的訓練，以應付因工作而對僱員
安全及健康可能產生的危害。 

(e) 列出為求達到安全政策的目標，公司的全體人員必須作出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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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政策的組織
這是指將責任分配予有關人士，以確保僱員能安全工作，在健康方面

沒有危害。下述各點應加以考慮： 

(a)	 將有關安全及健康的職務和責任清晰及合理的分配，使公司內所
涉及的每位成員都知道自己要負責照顧甚麼人、負責些甚麼工作
及向誰交代。 

(b)	 最終的責任應落在管方的高級職員身上。有關的文件應由這位職
員簽署及寫上日期，而其後所作的每項修改也要按同樣方法辦
理。 

(c)	 下述各項事務的責任應清楚界定： 

(i)	 訓練。 

(ii)	 監察各人是否遵守政策。

(iii) 與提供意見的來源，例如安全顧問、僱主聯合會、行業協
會、製造商及勞工處的職業安全及健康部，保持聯繫。

(iv)	 對僱員的主動行為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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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政策的安排
這些安排主要涉及該等責任的執行方法。有關安排的聲明應提及下列

各點： 

(a) 處理經識別為危險事項的程序，包括機器的防護、對廠房及設備
而作的有效率檢查和維修、防火措施及良好的工地管理。 

(b) 就某類工序及工作活動所具有的特別危險訂明預防措施及處理程
序。 

(c) 工作的安全制度及方法，包括維修活動及清潔機器及工作地點的
工作。

(d)	 意外報告及調查程序，包括審查及分析意外統計數字。 

(e)	 供應及使用防護衣物及設備。 

(f)	 採用新機器，物質或工序時的程序。 

(g) 緊急事件諸如發生火災或爆炸時的應急措施。如工作是在其他處
所進行，就更需要明白與該處所管理方面合作的程序。

(h) 安排索取有關安全及健康事宜的資料及將這些資料傳給僱員。這
些資料包括有關在工作時所使用的物質的資料，特別是該物質是
首次採用或有關的人士第一次使用。 

(i)	 有關與僱員磋商及參與安全委員會工作的安排。 

(j)	 有關鑒定訓練需求的安排及獲取適當訓練程序。

(k) 安排安全及健康檢查，審核或其他制度，以檢查所作的安全及健
康安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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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草擬安全政策的提示
為了使所有階層的管理人員及僱員均明白所訂的安全政策及知道他們

應負責任，安全政策應清楚草擬。

每項書面安全政策的長短及內容必須就個別情況而特別編製。僱主必
須詳細地估計僱員的活動及工作的處所或其他工作地點可能引致對僱員的
安全及健康發生危險的事項。

沒有一項政策是必定對任何兩間公司合用的，因此每間公司必須根據
本身的需要而編寫所需的政策。抄寫一套安全政策樣式，可能會令一些僱
主忽略了他們獨特的工作活動及因處所需要而要作特別安排的重要安全及
健康措施。

所有書面安全政策必須包括一般政策聲明和執行政策的組織及安排方
面的所有要點。

在一些較大或較為複雜的機構，以兩種文件的形式編寫安全政策，會
較為適宜： 

(a) 以一份單獨文件刊載有關一般政策、組織及安排的簡潔聲明，而
這份聲明可以分發給所有僱員，作為參考；

(b) 另一份更加詳盡的文件(例如規則及程序手冊)可放置在每一個地
方的主要位置，以便有關人士索閱，或張貼在所有僱員均可以見
到的地方。

如果僱主從事數項不同的活動，或所進行的工作分佈廣泛地區，在編
製政策方面，可能需要經過多個階層。最高的管理階層應以書面列明政策
的原則，而各小組或操作單位則就較低階層的需要，實際地以書面形式闡
明該政策。

雖然安全及健康方面的全面性政策是由最高管理階層負責辦理，但在
每一個階層的每一個人對推行該政策均應負上若干程度的責任。如情況適
當，應列出各個主要人物姓名或他們的職位，及訂明他們的責任。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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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掌管主要安全職責的人員不在時，應另有適當的安排。

如聘有職務專家向生產線管方提供意見，這些諸如安全顧問，化學師
等職務之間的關係應該劃分清楚，並應訂定他們在有關安全及健康方面的
職責範圍。

該份政策聲明應清楚指出每一個僱員最後均須負上責任。

該書面聲明應確保所有可能會遇到危險的人士均知道這些危險，管制
工作慣例的原因及他們個人在維持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方面所應參
與的工作。

很多意外是由於僱員不明白所涉及的危險及所應採取的預防措施而發
生。聲明內應列明主要的危險及指出所應遵守的額外規則及規例。

僱主應訂下程序，以便有系統地記錄所發生的意外，特別是受傷事
件。這些紀錄應定期交給各管理階層及其安全委員會，以便識別新危險及
核查已知的危險所發生的頻度。

這些書面聲明無論是如何適當及足夠，如果沒有良好的訓練及全面徹
底的監察，是不能達到目標的。僱主的安全政策應反映出他們在這方面的
決心。例如，清楚地說明督導員的主要任務，極為重要，因為他知道如何
進行有關的工作。管理階層應考慮及制定明確的步驟，以訓練及準備督導
員負起這些責任。這亦是同樣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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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如你對本指南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其他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你可與勞工
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聯絡：

電話	 ：	 2559 2297 (辦公時間外，將會自動錄音)

傳真 ：	 2915 1410

電子郵件 ：	 enquiry@labour.gov.hk

你亦可以透過互聯網絡，找到勞工處提供的各項服務及主要勞工法例的資
料。本處的網址是http://www.labour.gov.hk。

你並可透過職安熱線：2739 9000，找到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各項服務的
資料。

投訴
如有任何有關不安全的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請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
熱線：2542 2172，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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